
（2022）浙0106民初5991号
吴关明：本院受理原告沈美琴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2）浙0106民初
599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6民初9770号
杨盛坤：本院受理原告许方诉你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外网
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风险提示、公民代理须知、民
商事诉讼权利义务及裁判文书上网范围告知书、适用令
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3日上午9时15分（遇
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诉调中心法庭10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
后果由你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4411号
张敬林：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创寻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与被告张敬林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 0108 民初
441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张敬林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杭州创寻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100000元及以该款项为基数，自2021年9月24日
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3.85%计算的利息损失;
二、被告张敬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杭
州创寻品牌管理有限公司公告费650元;三、驳回原告
杭州创寻品牌管理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
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260
元，由原告杭州创寻品牌管理有限公司负担985元，被
告张敬林负担227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4490号
黄雄伟、杭州圣磊家居用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杭州第六空间大都会家居发展有限公司诉被告黄雄
伟及第三人杭州圣磊家居用品有限公司追加、变更被执
行人异议之诉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本院(2022)浙 0108民初4490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追加黄雄伟为本院(2022)浙0108执1631号案件的
被执行人，并就杭州圣磊家居用品有限公司在(2022)浙
0108诉前调确227号案件中对杭州第六空间大都会家
居发展有限公司所负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案件受理费
6160元，由被告黄雄伟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
内交纳至法院，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限你们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
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4716号
郑天竹：本院对原告赵明路诉被告郑天竹服务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
事判决书[案号：(2022)浙0108民初4716号]。自公告
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判文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4民初5212号
朱林国：本院受理沈兴木诉朱林国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
浙0114民初5212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1.被告朱
林国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沈兴木借款
30000元；2.被告朱林国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
偿原告沈兴木支出的公告费650元。如被告朱林国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50元，由被
告朱林国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22民初2948号
张军杰（男，1989年6月25日出生，汉族，住桐庐

县百江镇金塘坞村三组）：原告郎传友诉被告张军杰承
揽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浙0122民初2948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
下：被告张军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郎
传友报酬70246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
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1556元，由被告张军杰负担；公告费
650元，由被告张军杰负担，被告张军杰应于履行上述
给付义务时一并向原告郎传友支付。原告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被告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10792号
李维（公民身份号码：5116211988****6079）：

本院受理的原告杭州杭鼎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被告李
维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受理。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向你
送达有关诉讼文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

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材料。限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三庭领取相关材
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2月27日09时
30分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11389号
广州众鑫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宋崇龙
与被告广州众鑫贸易有限公司、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
信息网络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向你
送达有关诉讼文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当事人诉讼须
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
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诉请：1、电动车原价退货并承担运
费；2、三倍赔偿7797元；3、赔偿故障维修费、上牌路费及
时间损失，共计500元；4、本案受理费等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和举证的期限都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2023年03月06日14时00分在西郊小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10818号
宁波唯昇品牌管理有限公司、黎成（公民身份号
码：330127****6131）、楼建军（公民身份号码：
332626****0022）：本院受理的原告湖州三扬开泰联
合服饰有限公司诉被告宁波唯昇品牌管理有限公司、黎
成、楼建军合同纠纷一案，已受理。因你（们）下落不明，
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
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独任审理审判人员通知
书、当事人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适
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材料。限你
（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古林巡回法庭
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3月
14日9:00在本院古林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11005号
李豪杰（公民身份号码：340321****8937）：本院
受理的原告林杰诉被告李豪杰合同纠纷一案，已受理。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独任审理审判
人员通知书、当事人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
督卡、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材
料。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古林巡回
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
年3月15日9:30在本院古林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5民初2367号
上海高川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波
市江北德润建筑设备租赁站诉被告温州玖峰建设有限
公司、上海高川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傲武建筑劳务
有限公司、朱少武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205民初
2367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5民初3303号
嘉士伯啤酒（广东）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波
市保云酒业有限公司诉你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浙0205民初3303号起诉状副本、原告提供的证据材
料、追加第三人通知书、应诉（举证）通知书及诉讼风险
提示书、转换程序裁定书、开庭传票、执法执纪廉政监督
卡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
2023年03月20日上午09时00分在庄桥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6070号
占立新（3425291974****2810）：本院受理原告
宁波市海曙石碶昌运木业商行与被告占立新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
0206民初607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占立新
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宁波市海曙石
碶昌运木业商行货款14 423元及利息（以14 423元为
基数，自2022年9月2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3.65%计算至实际清偿
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
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
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
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受理费160元，
减半收取80元，由被告占立新负担。上述受理费限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自动缴纳，逾期不交纳，本院
将移送强制执行。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诉讼服务中心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6民初146号
余安勇（公民身份号码：5002391985****
4515）：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北仑区春晓合盈蔬菜店与
被告余安勇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应诉、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
书、外网查询告知书、转普裁定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
求判令：1.被告支付货款37 490元，并以37 490元为基
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履行之

日止的利息损失；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限你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梅山产业集聚区法庭领取相
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3月6日13
时30分在本院梅山产业集聚区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6民初33号
雷昌格（公民身份号码：3303281967****
4836）、雷瑞芬（公民身份号码：3303281968****
4927）、杭州紫森家居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
波法欧帝森木业有限公司与被告雷昌格、杭州紫森家居
科技有限公司、雷瑞芬定作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
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
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
求：一、判令三被告支付定作款376711元并按LPR标
准的1.5倍支付自起诉之日起的利息损失；二、本案诉讼
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小港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2023年3月7日9时00分在本院小港法庭
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1民初3241号
徐建国：本院受理原告李桃荣与被告徐建国离婚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现在下落不明，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22）浙0211民初3241号民事判决书。
本院判决:驳回原告李桃荣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300元，由原告李桃荣负担（已预交）。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
法院。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1874号
郑荣生：本院受理原告慈溪市欧典诺纳金属门窗
厂与被告郑荣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其他方式无法向
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212民初
11874号民事判决书。经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审理
后判决：被告郑荣生支付原告慈溪市欧典诺纳金属门窗
厂铝合金型材价款15 992元，并支付以价款15 992元
中未付部分为基数，自2021年12月29日起至实际履行
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标准为基础加计50%计算的逾期付款损失，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
定期间履行付款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
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
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
案件受理费214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郑荣生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1929号
杨武：本院受理原告李泽旗与被告杨武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
0212民初11929号民事判决书，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邱隘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2937号
肖建加：本院受理的原告吕蒙正与被告肖建加

（2022）浙0212民初12937号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12民初1293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4053号
舒采花：本院受理原告杨小戏、马从侠、邱银境、杨
安骐与被告乐仕（宁波）服饰有限公司、舒采花、周伟生
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转普）、一审普通程序独任制告知书
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
于2023年2月27日上午09时00分在宁波市鄞州区人
民法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2960号
周松波：本院受理原告夏嵊波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
0212民初1296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诉讼费结算通知单各一份，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25民初6161号
自贡加减商贸有限公司（河北省邯郸冀南新区马
头经济开发区顾地大街西侧、为民路南侧河北澳松建材
科技有限公司、四川省自贡市自流井区汇东新区汇东路
西段汇东商贸市场二层247＃248＃）：本院受理的
（2022）浙0225民初6161号原告河南驰如贸易有限公
司与邯郸市力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龙元建设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河北澳松建材科技有限公司、自贡加减商
贸有限公司票据纠纷一案，因你作为被告无法通过直
接、转交、留置等方式进行送达相关法律文书，亦无法查

找现居住地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的规定，现依据你经常居住地向你公告送达开庭
传票。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
达。本院定于2023年2月14日上午10点00分在象山
县人民法院10号法庭公开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判
决。 象山县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民初6730号
何长贵（公民身份号码：51082319******8650）：
本院受理原告王朝宝、王朝松、王朝恩、李俊明、杜光顺、
任荣、尤合林、尤万林、刘洋、杨光林与被告沭阳一顺建
筑工程有限公司与第三人何长贵、唐高军劳动争议一
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参加诉讼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
廉政监督卡、诉讼风险提示书、民事裁定书等有关文
书。原告王朝宝、王朝松、王朝恩、李俊明、杜光顺、任
荣、尤合林、尤万林、刘洋、杨光林诉请：1、支付原告王朝
宝、王朝松、王朝恩、李俊明、杜光顺、任荣、尤合林、尤万
林、刘洋、杨光林工资各6400元，支付原告王朝宝、王朝
松、王朝恩、李俊明、杜光顺、任荣、尤合林、尤万林、刘洋、
杨光林与被告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经济补偿金各1900
元，支付未与原告王朝宝、王朝松、王朝恩、李俊明、杜光
顺、任荣、尤合林、尤万林、刘洋、杨光林签订书面劳动合
同双倍工资差额各3800元，上述合计121000元。自发
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十五日内，并定于2023年3月6日09时在本院第
十一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8230号
高志勇：本院受理原告李珩琦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本院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
0282民初8230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高志勇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李珩琦借款
83000元，并支付自2021年3月2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
以83000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
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向本院杭州湾新区人民法庭202室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12110号
慈溪星凯置业有限公司、上海红星美凯龙置业有
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慈溪市佐蓝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诉被告慈溪星凯置业有限公司、上海红星美凯龙置业有
限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
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证
据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民商事案
件诉讼须知、自动履行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届满
后15日内，并定于2023年3月16日9时00分在本院坎
墩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12145号
谭动保：本院受理原告吴文赛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审
理传票、民事裁定书、外网查询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
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等。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
日内，并定于2023年3月21日9时00分（遇节假日顺
延）在慈溪市人民法院杭州湾新区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不出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判
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11835号
黎开明：本院已受理原告杭州金晨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
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廉政监督卡、当事人权
利义务告知书、（2022）浙0282民初11835号民事裁定
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起诉要求你偿还原告支出的代偿
款17936.77元，赔偿原告代偿款的资金占用费（自2022
年3月7日起，按年利率14.6%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暂
计算至起诉之日1527.61元。），支付原告支出的律师费
2500元，以上暂合计为21964.38元。确认原告对案
涉车辆（车架号LSVNB418XH2071974，发动机号
BN7613）折价、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并由你承担本案诉讼费。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3月13日14时
30分在本院横河法庭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8841号
阙庆湖：本院受理的原告孙青女诉被告阙庆湖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浙0282民初884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
告阙庆湖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孙青女
货款7 145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
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受理费
50元，由被告阙庆湖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
交纳本院。公告费用650元，由被告阙庆湖负担。该款
已由原告交纳，被告阙庆湖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

支付原告。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12231号
邹飘：本院受理原告姚青其与被告邹飘、郭定棋、
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余姚支公司机动车
交通事故责任纠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及
开庭传票、风险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外网查
询告知书、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参加诉讼通知书、民
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
于2023年3月6日14时30分在本院横河法庭第一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10811号
张银华：本院受理原告李玉秋与被告张银华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2）浙0282民初10811号民事判决书及
不履行法律文书警告书，判决如下：被告张银华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李玉秋借款40 000元。
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
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800元，由被告张银华负担，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本院；公告费650元，由被告张
银华负担，因该笔650元已由原告李玉秋预交，由被告
张银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直接给付原告李玉
秋。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402民初7201号
周朱锋：本院受理原告张宇与被告周朱锋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2）浙0402民初7201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自公告
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402民初3185号
谢若飞：原告嘉兴市南湖区新嘉街道昕彩室内设
计工作室与被告谢若飞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402民初
3185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402民初7932号
叶小龙：本院受理原告吴云飞与被告叶小龙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人员通知
书、传票等法律文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00分（遇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4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411民初2678号
吴新华：本院受理嘉兴金硕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诉
你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浙0411民初267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1、被
告吴新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嘉兴金硕
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车辆租金7000元，并支付车辆现值
损失费3863元，车辆违章违约金16550元、律师代理费
2500元，共计29913元，扣除车辆租赁保证金7000元，
被告尚应支付原告22913元；2、案件受理费836元，公告
费560元，合计1396元，由被告吴新华负担。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2）浙0483民初7867号
叶常伟（331023199105044812）：本院受理原
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永嘉支公司诉被告
叶常伟、陆涛、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台州
中心支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因被告叶常伟
无法以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三日（遇节假日顺延）十五时在本院诉讼服务分中心第
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22)浙0523破24号之一
2022年9月30日,本院裁定受理安吉县中宏家具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宏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管理人接
受本院指定后经调查确认，中宏公司名下无任何财产。
截至 2022年12 月8日，申请人确认中宏公司债务
17878454.57元。目前中宏公司无财产可供分配。本
院认为，中宏公司资不抵债、无法清偿到期债务且无财
产清偿破产费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2023年1月9
日裁定宣告安吉县中宏家具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安吉
县中宏家具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程序。安吉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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